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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青少年作為社會的未來主人翁，需要認識社會的制度
和明白自身的公民責任。因此，提升他們對法治、公義、公民責任等概念的認識和
認同，對鞏固他們的正確價值觀尤其重要。

本計劃透過模擬法庭比賽及各項教育活動，讓青少年在高互動及具趣味性的形式
中，加深對法律制度的認識，從中體驗、學習及思考公民責任、法治系統的重要
性。在模擬法庭比賽中，參加者可以代入法庭內不同的角色，包括控、辯雙方律
師、被告、證人等，參與整個法律程序，並嘗試從不同角度探討犯罪行為以及相關
社會議題，進一步反思法治與公義等概念與自身和社會的關係。

本年度承蒙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在青年正向思維活動資助計劃下
資助，除了原有的核心課題外，更加入了團體意識及正向思維的元素，培養青年們
良好生命質素。

(二) 計劃內容
2.1 模擬法庭

2.3 計劃目標

「模擬法庭•公義教育計劃」始於2007年，持續舉辦16年，一直深受學界歡迎。
承蒙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青年正向思維活動資助計劃資助，為期兩年的「模擬法庭•
公義教育計劃2023-2025」於2023-2024學年展開第一年度;計劃對象為全港中學
生、大專生及社區青年。計劃以「模擬法庭」作為核心工具，為參與的中學生及大
專生配對執業律師或大律師作為法律導師。在訓練過程中，循序漸進帶領青年理解
司法系統，建立對法律的尊重，培養青年的良好正向思維質素。計劃亦會招募更生
青年作不同方面的參與，讓他們從反思角度重新體驗成長經過，擴闊思維，有助他
們的更生康復過程。

此計劃採用「模擬法庭」為核心模式。模擬法庭除作為真實審訊前的模擬練習外，
世界各地亦有把它應用為教育工具的例子:加拿大的大律師協會(Canadian Bar Asso-
ciation)、英國的公民基金會(Citizenship Foundation)、澳洲法律協會(The Law Soci-
ety of New South Wales)及美國模擬審訊協會(American Mock Trial Association)，
均有舉辦由小學至大學的區域及全國賽事。模擬法庭由過往專業法律教育的訓練方
法，演變成一種普及的公民教育模式。

2.2 計劃理念

 加強青少年的自信心、解難能力、應變技巧及團隊合作精神，培養正面積極的
態度

 啟發青少年從多角度思考公民責任、法治等概念，強化其批判性思考及道德判
斷的能力

 協助青少年從多角度探討犯罪行為帶來的後果和影響，加強預防犯罪的意識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青年人的多元發展，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讓青年人展現潛
能，為青年人塑造讓他們健康成長的環境，加上經歷了較早前反覆的疫情和長時
間停課，青年人的生活及學習模式受到一定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聯
同青年發展委員會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全新的「青年正向思維活動資助計
劃」(資助計劃)，資助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舉辦培育青年正向思維的項目，特別是
涉及跨界別協作或以青年為主導以推動社區建設的項目。資助計劃旨在推廣關注
青年的身心健康，培育青年人的正向思維和正面價值觀，讓他們成為有擔當、有理
想，願意為國家、為香港未來建設的新一代。由於正向思維涵蓋多個範疇，獲資助
項目需具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例如增強青年對國家和社會的歸屬感、法治建設等的
正面價值觀。

同你心 同你行

善導會與不被社會接納或被忽視的人士相伴同行，心存同理和關愛，堅定不移地支
持及協助他們，讓他們能自在地融入社群，重建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我們多元的
服務包括更生同行、精神健康、職能發展、社區教育、多元共融及社區連繫等不同
範疇。

(一) 簡介 

計劃由 10 位法律界專業人士擔任顧問，分別是：
• 彭耀鴻資深大律師 
• 郭憬憲大律師 
• 陳永豪大律師
• 黃錦娟大律師 
• 范凱傑大律師 *排名不分先後

1.3 計劃顧問

• 李瀚良前高等法院法官
• 林子勤裁判官
• 莫子聰裁判官
• 馮念偉暫委裁判官
• 謝華淵．若瑟資深大律師

1.1 主辦單位 善導會

1.2 資助機構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青年正向思維活動資助計劃

青年發展藍圖

政府於2022年12月公布《青年發展藍圖》，整全地勾劃政府未來長期青年發展工
作的理念和方針，包括:

(1) 培育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具備世界視野、有抱負和具正向思維的新一代;

(2) 關愛青年人，重視全人發展，提供有利環境，讓他們對未來抱有盼望，自強不
息，在社會盡展所長，貢獻香港、國家以至世界;

(3) 提出一系列措施，協助青年人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置業上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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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位控方律師負責#:

開案陳詞

盤問被告/辯方證人

結案陳詞

3位控方證人*

主問及覆問
控方第一證人

主問及覆問
控方第二證人

主問及覆問
控方第三證人

由同一位律師
負責

由同一位律師
負責

由同一位律師
負責

辯方
3 - 5位辯方律師負責#:

開案陳詞

盤問控方證人

結案陳詞

1位被告及2位辯方證人*

主問及覆問
被告

主問及覆問
辯方第二證人

主問及覆問
辯方第三證人

由同一位律師
負責

由同一位律師
負責

由同一位律師
負責

控方

2.4 重要日子 (必須出席下列每項活動，敬請預留時間。)
(三) 模擬法庭比賽
3.1 出賽資格、人數及角色分配

# 每位律師必須負責最少一個環節(開案陳詞/主問及覆問證人/盤問對方證
人/結案陳詞)。

* 比賽當日，參賽隊伍須於比賽開始前確定出賽隊員的名單、角色分配及證
人作供次序(被告除外)，確定後不能更改。

 參與資格: 大專生(25歲或以下)

 人數: 每隊6-8人，最多只能包括1名法律系學生 (可以個人/組隊形式報名)

 律師不得同時兼任證人;

 出賽學生的角色分配如下:

1. 簡介會暨首次訓練

日期: 2024年1月13日(六)

時間: 14:00 － 18:00

地點: 突破中心

內容: 計劃簡介、比賽賽規、刑事審訊基本原則講解、分組

2. 法律訓練

日期: 2024年1月13日後至比賽前

時間、地點: 參賽隊伍與法律導師協商 

內容: 法庭禮儀、簡單刑事審訊程序、案件分析、
控罪元素、控辯技巧及法治與公義等概念。

備註:

1. 法律導師由一位執業律師/大律師擔任

2. 不少於三節訓練，每節約1.5至2小時

3. 只限參賽隊伍成員出席

3. 模擬法庭比賽

日期: 2024年5月26日(日)

時間: 09:30 － 13:00 /14:30 － 18:00

地點: 高等法院 

內容: 根據賽制及比賽案件進行比賽，由資深法律專業人員擔任比賽評
判，就參賽隊伍表現評分、裁決及量刑。

4. 計劃頒獎典禮

日期: 2024年6月22日(六) 

時間: 14:00 － 16:00 (暫定)

地點: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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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6

1 5 3

5月26日
第一場

5月26日
第二場

5月26日
第三場

控方

辯方

比賽流程 審訊環節 內容

審訊開始
法官到達，全體起立、行禮及就座1

2

4

法庭書記宣讀控罪

結案陳詞
控方作結案陳詞12

13 辯方作結案陳詞

陪審團商議
法官向陪審團作總結

陪審團退席商議及考慮裁決

14

15

3控方開案陳詞 控方作開案陳詞

7中段陳詞 不設中段陳詞

16休庭

宣判
及評語

休庭10分鐘

17

18

19

17.1 陪審團作出裁決

17.2 法官宣判

8辯方開案陳詞 辯方作開案陳詞

4.1 控方第一證人接受控方律師主問

4.2 控方第一證人接受辯方律師盤問

4.3 控方第一證人接受控方律師覆問 (選擇性)

5

5.1 控方第二證人接受控方律師主問

5.2 控方第二證人接受辯方律師盤問

5.3 控方第二證人接受控方律師覆問 (選擇性)

6

6.1 控方第三證人接受控方律師主問

6.2 控方第三證人接受辯方律師盤問

6.3 控方第三證人接受控方律師覆問 (選擇性)

法官就兩隊的表現作出總結

法官宣布賽果及頒獎

控方案情

9

9.1 被告接受辯方律師主問

9.2 被告接受控方律師盤問

9.3 被告接受辯方律師覆問 (選擇性)

10

10.1 辯方第二證人接受辯方律師主問

10.2 辯方第二證人接受控方律師盤問

10.3 辯方第二證人接受辯方律師覆問 (選擇性)

11

11.1 辯方第三證人接受辯方律師主問

11.2 辯方第三證人接受控方律師盤問

11.3 辯方第三證人接受辯方律師覆問 (選擇性)

辯方案情

 比賽只設一個回合，設有陪審團。

 每場比賽得分較高的隊伍為勝方。

 審訊結果並非決定勝負的因素。

比賽設有「最佳律師」及「最佳證人」獎項，分別由該場個人平均得分最
高的律師及得分最高的證人獲得。此外，本屆比賽增設「最有價值隊員」
一獎，由隊內成員互相投票選出；旨在嘉許在團隊中努力付出、協調團
隊、最具團隊精神之隊員。

賽程

(1) 6隊參賽隊伍對賽

(2) 賽程(見下圖)為2023年10月28日計劃開展禮的抽籤結果 

(3) 比賽組別於簡介會暨首次訓練當日抽籤決定

3.2 比賽賽制

3.3 比賽流程及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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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使用時間 ( 分’秒”)

控方第一證人
控方律師主問

辯方律師盤問

控方律師覆問

控方第二證人
控方律師主問

辯方律師盤問

控方律師覆問

控方第三證人
控方律師主問

辯方律師盤問

控方律師覆問

被告
辯方律師主問

控方律師盤問

辯方律師覆問

辯方第二證人
辯方律師主問

控方律師盤問

辯方律師覆問

辯方第三證人
辯方律師主問

控方律師盤問

辯方律師覆問

控方律師開案陳詞

辯方律師開案陳詞

控方律師結案陳詞

辯方律師結案陳詞

*大會工作人員會負責為雙方隊伍計時，以大會計時為準。

辯方控方
環節

3.4 比賽時間

時間

 比賽時間為140分鐘，即每隊70分鐘;

 審訊時間包括己方律師的開案及結案陳詞、主問/盤問/覆問時間及該環節
證人的回答時間，每隊可自由分配各環節的時間;

 法官發言、宣讀控罪、傳召證人、證人宣誓、證物傳遞、提出反對及
律師/證人回答法官提問，則不計算在內。

計時

 比賽期間，大會工作人員會負責為雙方隊伍計時，以大會計時為準。 

 工作人員會提示控辯雙方剩餘的比賽時間。

暫停

 每隊可申請一次「暫停」，限時 5 分鐘。若雙方同時提出暫停，暫停時間
為10分鐘。

 申請「暫停」須舉起暫停牌，並待法官批准，宣布休庭。

 暫停申請必須於該審訊環節完結時才能提出(參閱第6頁「3.3比賽流程及
環節」);

 當暫停時間尚餘1分鐘，法庭書記會通知各人返回座位、保持肅靜及等待
宣布比賽繼續進行。

 暫停時間不足5分鐘亦作5分鐘計算，剩餘的時間不會撥作比賽時間。

逾時

 若隊伍逾時，發言者會被終止發言。

3.5 比賽時間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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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辯規則

1. 各參加者於比賽過程中，不得作人身攻擊，粗言穢語或一切粗妄之行為;

2. 於比賽時，被告認罪是不許可的;

3. 雙方必須傳召所有證人出庭作證;

4. 比賽進行期間，出賽隊員不可使用任何電子通訊器材，並須遵守以下溝通
原則:

 (a) 律師

 ◆ 律師之間可作溝通，惟不可妨礙比賽進行;

 ◆ 律師不可以任何方式跟未作供之證人溝通;

 ◆ 律師不可以任何方式與比賽團隊以外的人士溝通，例如:公眾席人士、 
 法律導師，暫停時間除外;

 (b) 證人

 ◆ 未作供之證人在等候出庭期間(包括暫停時間)，嚴禁與任何人交流;

 ◆ 正在作供之證人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暗示或誘導;

5. 律師可攜紙本筆記及比賽案件，以便作出陳述;

6. 所有證人及被告等候作供期間，不可閱讀筆記及比賽案件;

7. 律師於開案及結案陳詞時，不可提出反對;

8. 證人作供時，不可作出違背及更改故事原有內容之陳述，但控辯雙方可就故
事未有提及的細節，加入合理和適當的情節。如認為內容有違背上述原則，
律師不需要在盤問時指出對方證供與故事原有內容不符，但可以在結案陳詞
中指出對方供詞與原有故事內容的差距，指出不合情理/邏輯的變更，讓法官
得悉對方供詞與原有故事有大幅度轉變。大會已為法官預備比賽案件，法官
會自行判斷雙方的補充是否合理和適當，任何不切題、存偏見、混淆審訊、
誤導或浪費時間之作供，均不會被接受，並會影響評分;

9. 隨比賽案件呈上的所有證物均為雙方同意，是已獲承認的事實及為不可推翻
的證據，故毋須就證物的內容及真偽等作出任何爭議;

10. 雙方不可自行加入或呈上非大會提供的證物;

11. 雙方不可給予對賽隊伍簽署任何非大會發出之文件;

12. 比賽案件中的補充資料部分，不能成為呈堂證物;

13. 證物呈堂時，控辯雙方須為證人及對方律師預備己方證物，並須以A4彩色單
面印刷。大會將為法官及陪審團準備所有證物;

14. 比賽以本會提供的案件為審訊內容，不可以引用案例。

3.6 比賽規則

一般規則

 參加者於比賽日須出示有效的在學證明，計劃職員會確認
參賽隊伍符合參與資格。

 參賽隊伍必須穿著整齊服裝出席比賽。

 出賽人數必須達到本手冊所列的要求，詳情參見〈3.1出賽資格、人數及
角色分配〉。

 參賽隊伍不可到其他比賽法庭觀賽。

 參賽隊伍須於比賽前30分鐘到達比賽場地及確定角色分配。

 參賽者必須愛惜法庭內一切物品及大會提供的設備。如有任何損毀，除隊
伍分數調整外，須照價賠償。

 法庭乃莊嚴重地，必須保持肅靜及嚴守秩序。參賽者必須遵守庭內所有
規則。

 參賽隊伍必須尊重及服從賽果。任何與比賽相關的決定，均以比賽評判及
大會為依歸。

所有參賽隊伍不得退出或缺席，有關情況將直接影響對賽隊
伍及整個賽制。各隊必須遵守下列規則。比賽評判將按本手
冊11-12頁〈比賽評分準則〉，為參賽隊伍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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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4

5-6

7-8

9-10

「審訊技巧及證人表現」評分準則 
比賽評判(即法官)會由大律師、資深大律師、裁判官或法官擔任，並根據各
出賽隊員於不同環節的表現評分，不論律師或證人均會獲得評分;1分最低，
10 分最高。

律師 證人分數
‧ 表現欠佳，缺乏準備
‧ 對案件並不理解，經常言過
其實或否定已知的事實

‧ 過份倚賴背誦內容
‧ 溝通能力不足

‧ 表現猶豫不決
‧ 對案件不太理解，偶爾言過
其實

‧ 略為倚賴背誦內容，欠缺自然
‧ 溝通欠清晰

‧ 表現一般，發揮自然，但稍
欠自信

‧ 對案情有一定認識，但未能
掌握重點

‧ 不流於背誦層面，但稍欠邏輯
‧ 能夠回應律師的提問

‧ 表現具自信，準備充足
‧ 掌握案情重點
‧ 表達流暢易明，不紊不亂
‧ 可迅速及清晰地回應律師的
提問

‧ 表現優異，準備非常充足
‧ 對案件中的事實有透徹的理解
‧ 表達有條理及具邏輯
‧ 真誠地作供，在律師的提問
下，能作迅速回應，而且言
之有物

‧ 表現欠佳，缺乏準備
‧ 未能包括主要重點，經常胡
謅亂道

‧ 組織鬆散，欠缺邏輯
‧ 溝通能力不足

‧ 表現猶豫不決
‧ 對相關知識不太認識，偶爾
胡謅亂道

‧ 倚賴筆記，欠缺自然
‧ 溝通欠清晰

‧ 表現一般，發揮自然，但稍
欠自信

‧ 基本掌握案情重點，但未能
靈活帶出案情，欠說服力

‧ 組織能力一般
‧ 能夠回應及提出抗辯

‧ 表現具自信，準備充足
‧ 掌握案情重點及證據，並加
以運用

‧ 表達清晰易明，有效地組織
案情

‧ 時能提出反對、回應質詢及
法官的疑問

‧ 表現優異，準備非常充足
‧ 知曉案件中的關鍵及加以陳
述，能適切地運用證據

‧ 表達清晰易明，有效地組織
案件，可迅速運用證人供詞
以建構己方案情，有說服力

‧ 能準確地提出反對、回應質
詢、抗辯及處理法官、對方
律師的疑問

1-2

3-4

5-6

7-8

9-10

「整體表現」評分準則
團隊的整體表現會從三方面作出評核，分別是「遵守比賽規則」、「團隊合
作」及「態度及言行」;1 分最低，10 分最高。

團隊鬆散，欠缺溝通，
時有互相埋怨、指責的
情況

態度無禮，對在場人
士欠尊重，完全不接
受意見

明知故犯，漠視比
賽規則

團隊關係薄弱，略欠溝
通，側重個人表現

偶爾表現無禮，未能持
正面開放態度接受意見

有犯規情況，糾正
後仍繼續犯規

團隊關係尚可，組員間
能保持溝通

態度、言行一般，對答
尚算有禮

有犯規情況，糾正
後，曾有改善，未
幾繼續犯規

團隊有默契，經常保持
溝通，能互補不足

良好態度，表現有禮、
尊重，對部份意見持開
放態度

偶有犯規，經糾正
後沒有犯規

團隊非常有默契，並能
有效互補不足，表現出
彼此為共同目標努力的
正能量

真誠，言詞得體，對在
場所有人均能表現禮
貌、尊重的態度，對意
見持開放態度

沒有出現犯規行
為，並表現出體育
精神

分數 遵守比賽規則 團隊合作 態度及言行

3.7 比賽評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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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師 證 人 團 隊

控
方
第
一
證
人
︰

/1
0

控
方
第
二
證
人
︰

/1
0

控
方
第
三
證
人
︰

/1
0

被
告
︰

/1
0

辯
方
第
二
證
人
︰

/1
0

辯
方
第
三
證
人
︰

/1
0

遵
守
比
賽
規
則
 

/1
0

團
隊
合
作

/1
0

態
度
及
言
行

/1
0

遵
守
比
賽
規
則

/1
0

團
隊
合
作

/1
0

態
度
及
言
行

/1
0

控
方
兩
部
份
總
分
：

/1
40

辯
方
兩
部
份
總
分
：

/1
40

被
告
罪
名
：
成
立
 / 
不
成
立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
得
分
最
高
之
律
師
）

最
佳
律
師

：
（
控
方
團
隊
 / 
辯
方
團
隊
）

（
控
方
團
隊
 / 
辯
方
團
隊
）

評
判
簽
署
：

（
得
分
最
高
之
證
人
）

最
佳
證
人

：
負
責
人
簽
署
：

控
方

辯
方

控
方

辯
方

第
一
部
份
：
審
訊
技
巧
及
證
人
表
現
評
分

第
二
部
份
：
整
體
表
現
評
分

律
師
三

律
師
二

律
師
一
律
師
四
*

律
師
五
*

律
師
三

律
師
二

律
師
一
律
師
四
*

律
師
五
*

開
案
陳
詞

/1
0

/1
0

/1
0

/1
0

/1
0

主
/覆
問
控
方
第
一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盤
問
被
告

/1
0

/1
0

/1
0

/1
0

/1
0

主
/覆
問
控
方
第
二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盤
問
辯
方
第
二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主
/覆
問
控
方
第
三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盤
問
辯
方
第
三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結
案
陳
詞

/1
0

/1
0

/1
0

/1
0

/1
0

律
師
平
均
分
(不
計
算
在
總
分
)

開
案
陳
詞

/1
0

/1
0

/1
0

/1
0

/1
0

主
/覆
問
被
告

/1
0

/1
0

/1
0

/1
0

/1
0

盤
問
控
方
第
一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主
/覆
問
辯
方
第
二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盤
問
控
方
第
二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主
/覆
問
辯
方
第
三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盤
問
控
方
第
三
證
人

/1
0

/1
0

/1
0

/1
0

/1
0

結
案
陳
詞

/1
0

/1
0

/1
0

/1
0

/1
0

律
師
平
均
分
(不
計
算
在
總
分
)

* 
參
賽
團
隊
為
6-
8人
一
隊
。
6人
隊
伍
由
3位
隊
員
擔
任
律
師
;7
人
隊
伍
由
4位
隊
員
擔
任
律
師
;8
人
隊
伍
則
有
5位
隊
員
擔
任
律
師
。

3.
8 

比
賽

評
分

表

3.9 比賽過程拍攝或攝錄注意事項

 法院範圍內進行任何拍攝或攝錄的活動均須申請及審
批，參賽隊伍不可擅自進行任何相關活動。若比賽於
其他地方進行，參賽隊伍亦須申請。

 主辦機構善導會會向法院申請拍攝或攝錄比賽過程，
作內部訓練之用，一切錄像、錄音、相片，版權為本
會所擁有。

 比賽過程中所拍攝或攝錄的錄像、錄音或相片，不可
作為該場比賽上訴的依據，亦不能作為任何比賽中的
爭議、判決和決定的依據。比賽的裁決以比賽評判之
決定為依歸。

 任何於比賽場地範圍內所攝之影片、錄音及相片，請勿
以任何形式公開發布，如學校網頁、個人網誌及社交網
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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